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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文件 
 

 

济院字〔2014〕18 号  
                   

济宁学院 
关于表彰 2013 年度文明单位的决定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2013 年，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

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

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，紧紧围绕发展这个中心，服务大局、

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师生，以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

价值观为根本，深化思想道德教育，加强和谐文化建设，精神

文明创建活动得到进一步深化，有力地促进了师生文明素质和

学校文明程度的提高，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，

为构建和谐校园、推进学校跨越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，

涌现出了一批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。为了发扬成绩，树立典型，

进一步推动我校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，根据《济宁学院精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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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建设目标管理责任书》和《济宁学院文明单位创建工作考

核细则》，在各单位自查的基础上，通过考核、综合评定和征

求有关部门的意见，经研究决定，授予党委（院长）办公室等

40 个单位为 2013 年度“济宁学院文明单位”称号，并予以表

彰。 

希望受表彰的单位珍惜荣誉，发扬成绩，再接再厉，勇于

开拓，不断创新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在全校精神文明建设中的

示范带动作用，进一步探索新形势下高校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路

子和新经验，为推进学校精神文明建设、构建和谐校园再立新

功。各部门单位要紧紧围绕上级的重大部署，以受表彰的先进

单位为榜样，坚持以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，更

加广泛、深入、扎实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，不断取

得新成效，为实现学校转型发展、科学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

献！ 

 

附件：2013 年度“济宁学院文明单位”名单 

 

 
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  

2014 年 5月 29 日 

 

 

济宁学院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5 月 29 日印发 


